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環 球 實 業 科 技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
(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) 

(股份代號: 1026) 

 

提示性公佈 

 

主要股東提出請求 

 

本公佈乃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第 13.09 條及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IVA 部之內幕消息條文

而作出。 

 

於二零一三年三月十四日，本公司接獲主要股東利豪發出之請求書，要求本公司儘快

召開及舉行股東特別大會。  

 

本公佈乃環球實業科技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

（「聯交所」）證券上市規則（「上市規則」）第 13.09條及證券及期貨條例（香港法

例第 571 章）（「證券及期貨條例」）第 XIVA 部之內幕消息條文（定義見上市規

則）而作出。 

 

謹此提述本公司於二零一三年三月十八日刊發之公佈，內容有關本公司之股份已於二

零一三年三月十八日上午九時正起於聯交所短暫停止買賣，以待刊發一則有關本公司

內幕消息之公佈。 

 

本公司董事（「董事」）會（「董事會」）謹此知會本公司股東（「股東」）及公眾

人士本公司之現況。於二零一三年三月十四日，本公司接獲主要股東利豪國際有限公

司（「利豪」）發出之函件（「請求書」），要求本公司儘快召開及舉行股東特別大

會。於本公佈日期，本公司正尋求有關開曼群島法律之法律顧問對請求書之意見，而

董事會需要額外時間考慮適當之行動。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刊發一則載有（其中包

括）上述事宜詳情之公佈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 

 - 2 - 

本公司之股份將繼續暫停買賣，以待刊發有關請求書之公佈。 

 

 

 承董事會命 

環球實業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

陳潤強  

 主席 

 

香港，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八日 

 

於本公佈當日，董事會包括： 

 

執行董事： 

陳潤強先生（主席） 

徐慧先生（行政總裁） 

劉揚生先生 

周建輝先生  

陳勁揚先生 

 

非執行董事： 

周卓立先生 

 

獨立非執行董事： 

孟立慧先生 

方香生先生 

張惠彬博士，香港太平紳士 

 


